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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解释的正当性

李　秀　鹏

[摘　要] 在宪法解释学勃兴的背景下 ,论证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

上 ,正当性研究将促使整个宪法解释学体系更加完善。在实践上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为释宪制

度和释宪行为提供理论支持 ,它是确定释宪主体 ,选择释宪方法 ,架构释宪体制的依据 。在内

涵解读 、目的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可以发现宪法解释之正当性在于合乎主权者认诺 ,且

宪法解释应当在这一原则的统摄下发展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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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平衡宪法之稳定性和适应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宪法解释历来就被世界各国关注 。21世纪 ,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地发展 ,人们对和谐价值的渴求越来越迫切 ,是民主法治发展的黄金时代。基于这一

背景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在我国受到了更为广泛和深刻地重视。

一 、宪法解释正当性之意义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既是一个宪法哲学的沉思 ,也是一个对宪法解释效力来源的实证探求。它系指

宪法被制定并发生效力之后 ,是否应当解释宪法 ,释宪权从何而来 ,应当由谁行使以及依此释宪权做出

的宪法解释为什么有效等 。从应然层面讲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之意义在于:“如果理解是最原始的东西

的话 ,则解释就必然是一种次要的活动;解释的实践的存在依赖于先期存在的理解 。”
[ 1]
(第 18 页)也即是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根源于宪法本身的正当性 。从实然层面讲 ,其意义则主要体现在对宪法解释的制度

安排 、主体确定 、客体定位和方法选择等方面 。

1.安排释宪制度 。当今世界各国风格迥异的宪法解释制度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类为

立法机关释宪制 ,如英国 、中国等。第二类为司法机关释宪制 ,如美国 、日本等。第三类为专门机关释宪

制 ,如德国 、俄罗斯 、韩国 、奥地利等 。在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进行深层追问 ,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制度选择

背后隐藏的不同的宪法解释理论存在共性。而这一共性基于宪法解释的正当性 ,是宪法解释制度所赖

以建立的基础之所在 。

2.确定释宪主体 。释宪权应当由谁来行使是宪法解释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

地会渗入主体的价值判断 ,不同的主体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解释宪法规范 、解读宪法争议 、解决宪政难题。

即使依据相同的释宪原则 ,按照相同的释宪方法去解释同一个宪法规范 ,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 ,到

底谁才是最权威的解释主体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宪法解释的正当性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

表达释宪正当性的内在必然性 。

3.定位释宪客体 。宪法解释的客体是宪法规范。不仅应当包括宪法典规范 ,也应当包括与宪法典

具有同等效力的宪法性法律规范。斯坦利·菲什认为:“文本———尽管总是在那里———一直是被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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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 2]
(第 26 页)从理论上讲 ,所有的这些规范都可以解释 ,但却不能按照相同的原则去解释。一般而

言 ,应当尽量避免对根本原则和宪法核的解释 ,如果必须解释这类宪法规范 ,则需要依照严格标准去解

释 ,最大可能地回避释宪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但对于政策性规范和宪法律 ,则可以依据情势之变更和

宪法发展之需要 ,做出必要解释 ,而且其标准也相对宽松一些 ,应当允许释宪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价

值判断和主观评价。做如此区分的根据正好是宪法解释的正当性。

4.引导释宪方法 。现代宪法解释学所总结 、归纳和发现的释宪方法极具多样性 ,主要包括统一解

释 、条理解释 、补充解释和目的解释等[ 3]
(第 382 页)。不同的方法服务于宪法解释的总体目标 ,阐明宪法

规范之意义 ,解决宪法争议。释宪方法的选择对释宪行为和结果都会产生严重影响 。正当性是源头 ,方

法是手段 ,手段的正确性来自源头的规定性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引导释宪方法的遴选 。

二 、宪法解释正当性之特殊性

宪法解释正当性问题的特殊性根源于宪法解释的特殊性 ,从而最终根源于宪法自身的特殊性 。相

对于其他法律而言 ,宪法解释的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对象上 ,也体现效力上。

从对象上看 ,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国家根本法。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对宪法解释之

正当性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要求有关宪法解释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具有严肃性 ,从而确保宪法权威 ,

维护宪法尊严。释宪活动同修宪活动一样 ,不得随意而为之 。特定的宪法解释机关必须依照严格的宪

法程序来进行宪法解释。

从效力上看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 ,它是一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效力位阶最高端的法律 。国家机

关制定的一切其他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违背宪法基本精神和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无效。

这一点 ,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 ,如德国 、奥地利等国的宪法法院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等即负

有保障宪法不被侵犯的专门权力。在英美法系国家 ,美国 1787年宪法以制定法形式出现 ,其至上效力

在联邦最高法院 1803年 Marbury v.Madison的判决中得到了捍卫 ,并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宪政史上一

直具有不可动摇之地位
[ 3]
(第 207 页)英国由于宪法与普通法律文件并无明确区分 ,宪法的最高效力表现

得不明显 ,甚至违背英宪的法律也不一定被宣告无效。“违宪(unconsti tutional),当被用以形容英吉利

巴力门的法案时 ,这种称谓意指某一特殊法案违反英宪的精神 ,但该法案决不能因之被解作破坏了法

律 ,或解作无效 。”
[ 3]
(第 526 页)但是 , “巴力门主权即是具有`议会中之君主' 之称的巴力门在英宪之下 ,

既可以造法 ,亦可以毁法 。”
[ 4]
(第 116 页)巴力门在立法时也得考虑英宪之传统 ,不得损害英宪权威。宪

法解释是宪法效力的一定程度的延伸 ,它的效力低于宪法文本 ,高于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部门

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也当然高于对这些规范性文件的有权解释 。因此 ,只有国家级的机关有权进行释

宪活动 ,如国家立法机关 、国家司法机关 、国家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等等 。地方机关 ,自治团体以及个

人对宪法的阐释和理解不是有权的宪法解释 。

基于宪法解释的特殊性 ,释宪之正当性不同于法律解释的正当性 ,也和制宪 、修宪的正当性相异 ,它

是宪法解释具有高位阶法律效力的必要保障 ,是宪法解释得以成立的唯一逻辑原点 ,具有自为的存在的

内在规定性 ,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这一原点是整个宪法解释体系得以成立和发展 ,是宪法解释具有

效力的根本保证和本质源头。换言之 ,释宪的正当性追问要求在不同的释宪体制 、主体 、客体及方法等

具体表达形式背后寻找一个最小公倍数。这一过程充满矛盾 ,但结论却是确定的。就像易卜生所言:

“您难道曾经将某一个想法构思到头 ,而没有碰到任何矛盾吗?”
[ 5]
(第 73 页)

三 、诸宪法解释正当性理论之评价

(一)符合自然法之规定理论

自然法理论发源于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启蒙运动后 ,其演变为一个独立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 ,并

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 这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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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说思想的历史 、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 ,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
[ 6]
(第 43 页)。自然法是宇宙间

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则 ,是实在法的理论来源和效力基础 ,是正义的终极渊源。“自然法是理性所发现的

戒条或一般法则 。这种戒条或一般法则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者剥夺保全自己生命的手段的

事情 ,并禁止人们不去做自己认为最有利于生命保全的事情”[ 7](第 97 页)。既然自然法是高于实在法的

存在 ,作为实在法的宪法之规定毫无疑问应当服从自然法的要求 ,是自然法的具体化。因此 ,宪法解释

当然也得遵从自然法的规定。既然自然法是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则 ,是最高的正义原则 ,宪法解释的

正当性也当然源于自然法 ,源于最高的正义原则。

(二)符合宪法内在规定性理论

采用宪法法院制度的国家信奉这一理论 ,将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归结为宪法本身的规定性。也即宪

法之所以应当被解释 ,是因为宪法规定应当进行解释;解释权之所以应当由宪法法院行使 ,也是因为宪

法规定将该权力赋予宪法法院 。纯粹法学的代表人物汉斯 ·凯尔森这样来解释这一概念:“纯粹法学理

论之所以被称作纯粹的理论 ,乃是因为它仅仅描述法 ,试图把严格说来不是法的任何东西从这种描述的

对象中排除出去 ,以免法律科学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 。” [ 8](第 1 页)因此 ,他致力于架构一个逻辑体系严

密的 、自证其成的法律体系 ,并认为:“一个共同体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一个严密的规范体系 。在这个

体系中 ,一个规范的效力来自另一个较高级的规范 ,最终来自一个基本规范。所谓基本规范 ,就是一个

不能从更高规范中引出其效力的规范。”
[ 9]
(第 76 页)凯尔森的这一“基本规范”在实在法上被理解为宪法

规范 ,宪法规范的效力不需要有其他更高的规范来证明。既然其他所有规范及相关法律行为的效力均

来源于宪法规范的授予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当然存在于宪法规范本身 。另外 ,宪法发展的自身规律显

示:宪法并不是僵死的不变的教条 ,它会随着社会的演进而变迁 ,它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活的体

系 ,宪法解释恰恰是促进宪法活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宪法规范的内在规定性必然要求对宪法进

行解释。

(三)合目的性理论

宪法解释的总体目的为探求宪法之意旨和维护宪法之权威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 ,由

于宪法规范具有抽象性 、开放性与广泛性的特点 ,几乎所有的宪法条文都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活动来阐

明涵义 ,从而使其具有实效力 。另一方面 ,宪法解释能够维护宪法稳定 ,促进宪法与社会现实的适应。

为了维护宪法尊严并树立宪法权威 ,必须重视宪法的稳定性 。然而 ,宪法是固定的条文 ,虽然其规定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发展规律 ,但社会的进步总是快于宪法演变的步伐 ,宪法也

因而会经常性地变得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基于此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源于其可以解决宪政社会中存

在的宪法问题 ,可以使抽象的宪法条文具体化 ,可以维护宪法稳定 ,促进宪法适用 ,源于其符合宪法解释

的目的。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5](第 11页)。以上三种理论

各有得失:前两种理论建立在假想之上 ,未必能经得起实证地考验;合目的性理论则充满雄辩的嫌疑。

“关于目的与和目的性的问题并未得到清楚的回答 ,而只是通过不同的法律观 、国家观和党派观的系统

发展 ,进行了相对主义的解答 。”
[ 10]

(第 73 页)宪法解释的整个过程一般可以划分为大前提(宪法规范)、

小前提(社会事实)和解释结论(依据大小前提而做出的解释规范)三部分 。作为小前提(同时是解释目

的)的社会事实以日常语句表达 ,而作为大前提的宪法规范则由法律语句表达 ,如何弥补此二者之间的

差距并进行正确的宪法解释也是一个难以忽视的障碍 。

四 、作为宪法解释正当性的主权者认诺

研究表明 ,在不同的宪法解释体制之下 ,宪法解释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相同点 。这一相同点即为主权

者的认诺 ,它是一切释宪现象的最小公倍数 ,是宪法解释的正当性之所在。

在英国 “四境之内 无一人复无一团体能得到英格兰的法律之承认 使其有权利以撤回或弃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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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门之立法 。是为巴力门主权的原理所有真谛 ,不能增多亦不能减少 。”
[ 3]
(第 116 页)尽管巴力门主权原

理在英国已经经历时代的变迁 ,但议会仍然具有主权却是不争的是事实。因而议会解释宪法也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在当时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制定宪法时就往往将解释权赋予立法机关。”[ 11](第 395

页)议会之所以具有无需证明的解释宪法的权力 ,乃是因为它本身拥有主权 ,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源于主

权者的认诺 ,除此之外再无别的依据可循。

在美国 ,宪法解释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 ,然而其国家主权却属于美国人民。汉密尔顿认为:“宪法除

其他原因以外 ,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介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事 。解

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 ,亦应被法官看作是根本大法 。所以对宪法以

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 。”
[ 12]

(第 393页)当然 ,联邦最高司法机关具有解释宪法

的权力并不是自然生成的 ,它唯一的正当性来源于美国人民的同意 ,即主权者的认诺 ,并不得被理解为

具有其他的正当性。美国的宪法解释制度设计并无假定司法权高于立法权的含义。它仅“假定人民的

权力实在二者之上;仅意味着每逢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表达的意志如与宪法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相违反 ,

法官应受后者 ,而非前者的约束。”[ 12](第 393 页)

在德 、法等国 ,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兼具政治和法律双重功能的专门机关 。由占国家全体成员绝对少

数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所做出的宪法解释之所以有效 ,并不在于其符合宪法的内在规定性 。少数

人的解释之所以具有正当性 ,乃是因为释宪行为和结果均被主权者认渃。宪法解释是一种对宪法的守

护 ,即使认为应当由“帝国总统”守护宪法的施密特也承认该种守护的正当性源于主权者的认诺:“宪法

特别试着让帝国总统之权威有机会能直接与德国人民之政治总意结合 ,并藉此以宪法统一体之守护者 、

捍卫者及全体德国人的身份而行动 。”
[ 13]

(第 216 页)因此他否认司法机关作为宪法守护者的正当性:“拥

有民事 、刑事及行政审判权而对诉讼做出判断的法院并不是宪法的守护者 。但在这些法院行使所谓实

体的司法审查权时 ,却非常容易产生这种将做出诉讼裁判之法院视为守护者的误解 。” [ 16]
(第 12 页)

不论是采用司法机关解释体制 、立法机关解释体制 ,还是专门机关解释体制的国家 ,真正发生效力 、

或者说为人们普遍内心接受的宪法解释均来自主权者的认诺。洛克曾言:“一切人自然都是自由的 ,除

他自己同意以外 ,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使他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料想 ,究竟什么才

算是一个人同意受制于任何政府的法律的充分表示。”[ 14](第 74 页)只有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权者所认

诺的宪法解释行为及结果才是正当的。

主权者认诺之内涵在本质上是主权者“基于意志自由所做出的同意” 。什么是“认诺”呢 ?
[ 18]

(第 97

页)其必要条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 我预见到了你为某行动或担任某角色所带来的某些后果;第

二 ,我希望出现这些后果 ,或者在某些限制条件下 ,在与其他情况比较以后选择了它们;第三 ,我通过某

种故意行为表明你作出该行为或者担任该角色是我的选择;或者我接受了你这样做;或者我并不赞成你

采取该行动或者担任该角色 ,我也许是在几种恶中勉强接受了这一最小的恶。因此 ,“主权者认诺”涵盖

了三个层次的意义:(1)行为者的意志是自由的(必要条件的第一条);(2)行为者做出了一种选择和判断

(必要条件第二条);(3)行为者通过某种途径表明了自己的选择 ,这种途径可以是明示 、默示 、也可以是

忍耐(必要条件第三条)。

五 、结束语 :在正当性的统摄下发展宪法解释

中国宪法变迁的特征之一是宪法修改频繁。这极大地侵害了宪法稳定性 ,也对人民的宪法信仰产

生了巨大的副作用。要尊重宪法文本和维护宪法稳定 ,最迫切的要求是“慎用宪法修改权” 。修宪权所

有者在行使这一权力时应尽“最大克制义务” ———除非遭遇其他方式不能解决宪法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的

情况 ,不得启动修宪程序 。

当然 ,也不能忽视宪法适应性 。这就要求在慎用修宪权的同时扩大宪法解释权的适用空间 。宪法

解释能够在不改变宪法文本的情况下 增强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契合 它的适当运用 可以将对宪法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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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侵害降低 ,从而促进人们形成稳定的宪法信仰。必须发展宪法解释 ,但宪法解释必须有方向 ,不能

随意而为之。宪法解释的主体林林总总 ,方法多种多样 。要正确安排这一制度 ,宪法解释的发展需要在

正当性的统摄下进行安排 。

在正当性的统摄下 ,作为主权者的国民最终有权决定为谁解释宪法 、由谁解释宪法 、怎样解释宪法

等。因此 ,释宪者应当持有这样的理念:“谨慎地解释宪法 ,最大可能地靠近主权者的认诺 ,因此而产生

的一切交由人民去判断。”如果发展宪法解释是一种必然 ,那么基于其正当性而发展宪法解释具有最大

的理性。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是一切释宪行为的基础 ,离开了对正当性的尊重 ,宪法解释必将沦为无源之

水 、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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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

Li Xiupeng

(School o f Law , Renmin Univ 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100872 , China)

Abstract:In the backg round o f consti tutional interpretat ion develops continuously , i t is o f g 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 ze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rpre tation of Const itut ion.In theo ry , i t can make the

enti re inte rpretation sy stem more perfect. In practice , legitimac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 and i t provides theo ret ical suppo rt for the act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It is the basis of the st ructure for const itut 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also determines w ho

can interpret , and how to interpret.Based on concept research , purpose analy sis and comparative

study , it is obviou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consti tut ional interpretation is the agreement of sovereign ,

the improvement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 ion should comply wi th this principle.

Key words:legit imacy;const itut ional interpretation;sovereign;ag reement

·522·


